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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災害警戒顏色燈號訂定原則 

一、依據：依行政院 101 年 3 月 27 日院臺忠字第 1010126718A 號函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21 次會議紀錄）辦理。 

二、目的：規劃各類災害警戒等級之顏色及燈號所表示之意函，訂定

統一顏色燈號分類並定義其代表意義，供各級防災單位發布警戒

參照使用，俾利防災人員操作及民眾之宣導認知。 

三、適用範圍： 

（一）適用於現行各種災害警戒資訊須對外公開、宣導等。 

（二）針對各種災害需研訂警戒(示)範圍、危險等級、處置優先順序

及管制方案等。 

四、現行各類主要災害警戒分級情形： 

（一）經濟部（水利署）： 

  1. 淹水警戒：  

  (1)二級警戒（黃色）：1、3、6、12、24小時實際降雨量達

二級雨量警戒值，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

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有 70%機率三小時內開始積

淹水。 

  (2)一級警戒（紅色）：1、3、6、12、24小時實際降雨量達

一級雨量警戒值，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

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有 70%機率三小時內開始積

淹水。 

  2. 河川水位警戒：依河川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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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級警戒（黃色）：河川水位預計未來 2小時到達高灘

地時之水位。 

    (2)二級警戒（橙色）：河川水位預計未來 5小時到達計畫

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3)一級警戒（紅色）：河川水位預計未來 2小時到達計畫

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二）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預警，分別依 10分鐘、1小時、

24 小時累積雨量訂定警戒值 

  1. 預警（黃色）： 

  (1)預測降雨量達到降雨觀測指標行動值； 

  (2)實測累積降雨量大於達降雨觀測指標預警值。 

   2. 警戒（橙色）：實測累積降雨量大於降雨警戒值。 

   3. 行動（紅色）：實測累積降雨量大於降雨行動值。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警戒預報。 

   1. 黃色警戒：預測雨量大於土石流警戒基準值。 

   2. 紅色警戒：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 

五、警戒顏色燈號表示意函： 

（一）參考現行主要災害警戒分級，警戒燈號顏色原則統一採用「紅

色」、「橙色」、「黃色」及「綠色」等 4類分級。 

（二）4 類分級依照「危險等級」、「優先順序」、「管制方案」及「疏

散撤離」等 4大項目分別規劃定義各類意函，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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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燈號 
Pantone 色號 

(色彩數值) 
危險

等級 
優先順序 管制方案 疏散撤離 

紅色  Red 032 C 
(M100 Y100) 

高 第一優先 
禁止、封閉、

強制 
強制撤離 

橙色  Orange 021 C 
(M50 Y100) 

中 第二優先 加強注意 
加強勸告 

撤離準備 

黃色  Yellow 012C 
(Y100) 

低 第三優先 
注意、警戒、

通知、警告 

勸告、 

加強宣導 

綠色 
 Hexachrome 

Green C 
(C100 Y100) 

一般狀況、平時、整備作業 

 


